Doubt 懷疑 我們常以為懷疑會叫人不信，這是一種流行的誤解，以為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是不容懷疑的，由始至終都不會改變。事實上，懷疑雖然可以叫人不信，卻也可以領人到確信的地步，全在乎懷疑者的動機及使用的方法。新約希臘文用的詞語（diakrino{），其字根意思是指有差異的判斷，亦即是我們常說的拿不定主意，對一件事物有兩種或以上的看法，或指缺乏可靠的資源、無助等等。有時它給譯作「猜不透」（約十三22），或「猜疑」（徒二12，十17）。
　　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，懷疑可以是指對神或祂的話語拿不定主意；形式卻有多種。它可能是源自神的話與人的經驗有矛盾，因而生發叫人感到痛苦的問題〔參受苦（Suffering{\LinkToBook:TopicID=1123,Name=Suffering}）；哀歌（L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704,Name=Lament}）；神義論（Theodic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3,Name=Theodicy}）〕；很多時候，這種形式的懷疑會在舊約的哀歌文體讀得到，這種懷疑的目的不是要不信，而是要信，因此其結局亦常是更深的確信。這樣的懷疑者需要幫助和鼓勵。此外，懷疑者亦可能是想知道多一點，不過是藉著懷疑來進行罷了。自從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以降，透過懷疑來求知，已經是一種重要和可接受的方法，聖經中一個例子就是多馬（約十四5，二十25）。在這裡，懷疑是一種抱著開放心靈，等候新的資料及指示的求知方法。
　　馬太福音十四31，二十八17，及馬可福音九24說到另一種懷疑，那是缺少信心的懷疑。他不是不想信，只是不能毫無保留地信。對這些信心軟弱的人，我們要幫助他解決困難，包括理性上的問題，或是道德、靈性的障礙，使他的信心堅強起來。
　　因著道德障礙或理性問題而不能信的懷疑，有時是不容易解決的。最早也是最極端的例子，莫過於蛇在伊甸園懷疑神的話（創三1）。從形式上說，懷疑可以是因為人不願意接受證據（太十二38～42；可六6），或是因為道德不潔，以致不能明白（帖後二10～12）；甚至就是乾脆拒絕任何證據（雅二19）；這樣的懷疑就十分具破壞力了。
　　從教牧的角度看，聖經告訴我們對有疑心的人要「憐憫」他們（猶22），可以幫助他們不致陷於完全的背道（Apostasy{\LinkToBook:TopicID=151,Name=Apostasy}）。整體說來，我們不要將懷疑的人定罪，乃要溫柔地鼓勵他，和忍耐地教導他；更準確點說，懷疑不僅是一個「屬靈」的問題，也包括理性的、感情的、道德的，以及經驗上的問題。在解決他們問題之前，我們一定要小心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。
　　葛尼斯（O. Guinness）認為，有些懷疑是源於人認識以及接納基督救恩之過程的不完整，這樣他的屬靈重生便有缺乏，就如不知感恩的心、對神錯誤的認識、沒有委身的意志，或為了錯誤的原因而委身。另些原因是他信仰成長的過程出了問題，如屬靈生命停止生長、情感不受管制，或沒有自信心等等。
　　基督徒靈命的成熟，必須朝向勝過懷疑、生發穩固信心的目標邁進。耶穌教導我們，要禱告蒙應允，某種信心是不可少的（太二十一21；可十一23）。雅各把這問題推廣得深遠一點，強調懷疑的危險，鼓勵我們要朝向成熟穩固的路前進（雅一 5～8）。
　　【編按︰在處理懷疑的問題時，我們要分開聖經責備的（或許可以稱之為立志的不信，和聖經接納的暫時的不信）。立志的不信不是因為對某問題沒有答案，而是因為他認定不可能有答案，現在不會，將來也不會。這種懷疑其實是一種拒絕，他提出的原因可能看來像是出於理性層面，深究下去就發現是源自他的意志層面，是沒有理性的理由可以說服的。我們對這樣的人，未必須要定罪，卻不必多花時間討論下去，徒然招惹無益的爭辯。
　　反過來說，暫時的不信是一種求知方法，亦即是笛卡兒用的方法。他懷疑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可能，只是除去非法的可能，目的是要達到一種穩固的、真實的可能；換句話說，他的懷疑是為了要知道，不是要不知道，這正是上引多馬的典型例子。
　　還有一種懷疑是我們常在教會中碰到的，就是懷疑者意識到應該有一個更完滿的答案，卻不清楚自己的問題是什麼。一個清晰的問題能給答案勾畫出一個輪廓，譬如，「我懷疑雙重預定論（Double 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80,Name=Double Predestination}）對人性的自由和尊嚴的解釋」，那麼它就勾畫出解答此問題的範圍。只要有範圍，又肯追問下去，聖經可以把問題窮盡，為我們理出一個答案來，而這答案可能為我們弄清楚雙重預定論對人性自由與尊嚴的解釋，是不是可以接受；其結果可以是正面，也可以是反面的，我們總算是弄清楚一個問題了。反過來說，人的問題若是︰「我不滿意神對人的方法」，他心中不能明確知道不滿意神對人哪些方法，它可以是整體地不滿意神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嚴，也可以是不滿意神對他個人的自由與尊嚴（多是源於某個不愉快的經驗），他的問題就沒有明確的範圍，你給他一百個答案，他還會追問第一百○一個答案，亦即是解答不了。
　　他這種問題若是屬於理性的，我們可以耐心地給他找出來，至終也許可以得到解答。他的問題若是屬於經驗的，特別是屬於信徒生命成長之經歷的，答案就不容易尋找。這時我們應該告訴他問題的性質，鼓勵他繼續在信仰上追求成長（懷疑與信心成長之間沒有必要的矛盾），有時問題是會不解自決的；許多人生的問題均屬這一類，在信仰歷程上碰到的問題，常常也是這樣。
　　最後，在解決人產生懷疑的問題時，我們切忌未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，就亂套用現存的模式答案。大多數信仰問題都不是純理性的問題（這卻是提出問題者會用的形式），它們揉合了懷疑者一些個人經歷，是這些經歷經過他的反思和聚焦，然後以理性問題的形式提出來。仔細聆聽，嘗試理解，努力找出他發生問題的過程、背後的假設，和提出問題的角度，這樣，即使不能立刻找到答案，也會有一場有意義的對話。
　　我們若能善用聖經的例子，對解決懷疑會有意想不到的果效。所謂善用聖經的例子，不是簡單地引用一句或兩句訓諭的經文，如指出對方問題所在，是因為沒有信心（他的問題正在這裡！），或說神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，祂有權作祂預定的事（他的問題是「為什麼？」）；而是指找出聖經一個「調配代模」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），意思是聖經中某人亦曾產生過類似的問題，他又怎樣得到解決；這時聖經的例子與他個人的經驗，就建撘起對話的關係，可以引發他的聯想，自己思索下去。我們若用純理性的方法來解答人的懷疑，結果可能是駁倒他，卻不能說服他，也不容易產生正面的果效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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